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咸宁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认定评审办法》的修订说明

1、 修订背景
2023年5月4日，咸宁高新区办公室印发了《咸宁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认定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试行时间为两年。在试行的过程中，发现申报门槛相对较高，不利于人才项目的引进落户。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扩大人才覆盖面，需对政策进行完善。
    二、重点修订内容
1.将创业条件中要求申报对象“本人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在企业占股30%以上”修订为“申报人在创办企业占有一定股份”。
2.将创业条件中要求创办的企业“全职职工不少于5人，场地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、实缴货币出资不少于300万元”修订为“全职职工不少于3人，场地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、实缴货币出资不少于100万元”。
3.将项目资助中的项目落地实施后资金拨付比例由“50%”提高到“60%”。
4.新增“对前期已获得或入选市级及以上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，且项目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的，实行人才互认，确定扶持标准提交党工委审议，不再进行认定评审。
5.将资金管理中的“高层次人才应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内申请本细则政策”修订为“高层次人才应自认定之日起五年内申请本细则政策”。
三、修订依据
2023年5月4日，在咸宁高新区办公室印发的《咸宁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认定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基础上，结合高新区实际和产业发展需要进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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